
 

臺北市立南湖高級中學 114 學年度第二學期 

班 級 經 營 計 畫 表 
班級：三年 十五 班    導師：  邱稚瑋   

本班現況 
班級人數：女排 6人、女桌 4 人、男籃 7 人、女籃 4人。 

經營理念 

 

 

1.關懷並了解班上每位學生  

2.培養良好的讀書風氣  

3.鼓勵自我的學習與管理  

4.給予自我成長的空間，對自己負責  

5.培養獨立自主的思考能力 

  6.養成一個熱衷學習、氣氛和諧、互助合作、整潔溫馨的班級。 

7.能盡其在我，努力不懈，每個人都朝設定目標前進! 

8.能明辨是非，有所為有所不為。   

9.能養成正確的學習態度及對課業專注的責任感。   

10.能尊重師長，尊敬同學，保持學生應有之角色。 

11.能關懷、包容同學，並有互助合作與服務之團體精神。  

12.能腳踏實地、不怕挫折、有高ＥＱ。 

班級常規 

一、早上七點三十前到班，進行自我環境清掃工作。每日上午 7: 30 分進行打掃工作。 

二、每節上課鐘響準時進教室，若無正當理由一律不准缺課（公假者需出具公假單始得

請假）。依校規五分鐘內遲到，超過五分鐘為曠課。 

三、上課時間一律專心在教室上課，不得有任何旁騖；違者由風紀股長登記。 

四、值日生每日務必把教室及走廊（包括外掃區）地面清理乾淨，每節上課前需把黑板

擦乾淨，衛生股長負責監督；未善盡職責者，隔日重做值日生。 

五、環保股長需督促每人做好垃圾分類及資源回收的工作，若有不配合者，將由不配合

者協助資源工作。 

六、愛護公物；在教室隨時保持地面清潔、桌椅整齊；隨地撿取地面垃圾。 

七、不在教室嬉戲、追逐、喧嘩、吵鬧；在教室說話需輕聲細語；離開座位需將椅子靠

攏，以免影響他人通行。 

八、遇見師長要有禮節，並維持應有的分寸與禮貌。 

九、同學間應互相尊重、體諒、關懷、幫助；嚴禁任何自私自利的行為。 

十、各股長須為班級事務負起領導責任，並有權訂定適當罰則，以督促全班積極參與並

執行各項任務，未善盡職責者，導師將予懲處或罷免。 

十一、遵守各項校規及隊規，違者依校規處置。 

十二、導師有權增刪、訂定各項班規與罰則；學生亦有權隨時反應或協商修改。 

作息常規 

1.  生活作息正常，多看書，不遲到、不無故缺曠課。  

2.  各科作業按時繳交。  

3.  擔任掃除工作時應認真負責。 

師生關係 亦師亦友，相敬如賓，彼此關懷體諒。 



聯絡方式 
1.聯絡電話：02-26308889 轉 523 

2.E-Mail：ccw@nhush.tp.edu.tw   3.其他：面談 

重要活動 

日期 活動項目 日期 活動項目 

3/31-4/1 第一次定期評量 6/2 畢業典禮 

4/29-30 第二次定期評量 6/6-6/7 運動績優考試 

     

家長配 

合事項 

1.建立班級家長親職教育組織，形成聯絡網，彼此經驗交流。 

2.隨時關心孩子返家後的情緒、學習狀況、交友情形，聆聽孩子的心聲，需要時

給予幫助。 

3.請協助孩子建立良好的生活習慣，遵守團體規範。 

班級幹部 

班長 蕭亦涵 總務 
劉侑璇 

李亞芸 
環保 

謝宗恩 

許芳瑜 

副班長 林芳妤 衛生 傅淯 副衛生 陳明利 

學藝 王以蓁 副學藝 林佳瑩 設備 陳威丞 

風紀 幸宇勝 副風紀 林宛廷 體育 
周佑承 

俞心斐 

輔導 王苡瑄 圖資 張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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